山西省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
领导组办公室文件

晋农耕地建设发〔2010〕3号


关于认真做好2000万亩

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总结的通知
各市农业委员会（局）、有关县（市、区）农业委员会（局）、省直有关单位：

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十一五”期间农业重点工程。今年是工程建设的最后一年，五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各级农业及涉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工程建设取得了较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为全省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贡献。为全面总结2010年工程建设情况及2006-2010年工程整体建设情况，各市、有关县（市、区）及省直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本年度及五年的工程建设总结。具体要求如下：

一、全面总结工程建设成就
各市、县及省直有关部门要按照年初下发的《山西省2010年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及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实施方案》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的意见”（晋政发[2006]3号文件）的要求，认真总结本年度及2006-2010年五年工程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突出区域特点，写出年度工作总结及五年工作总结报告，内容包括:项目完成概况、工作组织及实施情况、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效、资金使用分析评价、主要经验与问题等。同时,要结合当地的工程建设内容、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等情况，写出具有地方特色、充分反映工程建设效果的专题报告。
二、认真总结工程建设典型

各市、有关县要在深入调研、全面总结工程建设成就的同时，结合项目执行情况和建设重点，认真总结高标准旱作农田建设、节水灌溉高产高效农田建设、盐碱地改良“三大类型”和中低产田改造五种模式的示范、推广应用的典型。典型要突出区域特色，反映当地实际；典型可以是一个示范户、一个专业合作组织，也可以是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县。届时工程建设领导组将编辑《2010年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典型辑录》，广泛宣传工程建设的典型和经验。

三、认真填写并上报有关表格及资料

各市及省直有关部门要认真填写2010年度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及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实施情况汇总统计表（详见附表1、2、3、4），上报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建设办公室，数据要与项目总结等文字材料相吻合，同时保证量化单位的统一。各示范区数据在各典型示范农户观察记载及监测分析的基础上获取（见附表5-6）,县级数据在加权汇总各示范区数据基础上获取（见附表5）,市级数据在加权汇总各项目县数据基础上获取，要保证数据资料来源的真实可靠、统计过程的准确无误。同时，要收集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照片、录像等资料，并附相应的文字说明。

四、其他要求

上述工程建设的工作总结报告、项目建设专题报告、典型材料及统计表格务必于11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省工程建设办公室（省土肥站）。工程建设的有关照片、录像等资料要刻录光盘，报送工程建设办公室。

附表：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情况汇总统计表（附表1-5，可在山西土肥网http://www.sxsf.com/上下载）。

联系人：王晋民  王海景

电话：0351—8302061

电子邮箱：sxsf123@163.com或hjwang9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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